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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

世界性的分权化趋势涉及政府事权与财权两个方面，即支出责任（事权）=自有收入+转移

收入（财权），每一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应做到相互匹配。但现实中，就“如何匹配政府的事权

与财权”、“分权如何进行”这两个问题仍存在争论。显然，如果一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大于自

有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和，就会导致政府服务不足，反之则会出现资源浪费等问题。世界性的分

权化大多表现为支出责任的下放，而地方政府的征税权(或自有收入份额) 却没有增加的趋势，

政府间纵向财政不平衡的格局也没有缩小的迹象。 

作者在温格斯特的联邦悖论的基础上，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对宪政经济学的思路进行了调

和（图2）。他进一步将温格斯特描述的政府控制权分解为两个维度，即人事控制权和财政控制

权，这两个变量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形成了四种组合，能够涵盖世界上所有类型的政府间关系。

结构一表示地方官员经由选举“自下而上”的产生，上级政府则控制主要财政收入，上下级政

府之间分别通过人事权和财政权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，这种结构就是温格斯特所说的“一种具

有自我执行功能”的结构；结构二是一种弱中央的结构，中央既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人事任

免，也不能控制地方的财政，因而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；结构三是一种强中央的结构，这种结

构由于中央政府太强大，很容易侵犯地方政府的利益，因而也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；结构四是

一种相对均衡的结构，但由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人事任免，地方政府并不真正具有同中央政

府讨价还价的能力。 

纵观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关系的演变，可以看出：改革开放前政府间的关系类似结构

三，改革开放后则呈现为结构四，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提高，中央

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从结构四向结构三转变。可见，上级政府控制着下级政府的主要财

政收入，下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。在结构三中，由于上级政府既控制

下级政府的人事任免，也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，就会出现温格斯特所说的中央政府侵犯地

方政府利益的情况，将支出责任尽量推给下级政府，而尽量保留财权，从而导致基层政府出现

事权过大，财权不足的情况。因而我国已经出现了基层公共服务不足、地方政府向市场寻租、

基层政府变相举债等问题。作者认为，解决中国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改革方向，主要

不是大幅增强地方的税收权，而是要通过改革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，以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建立



起有效的相互制衡关系，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。只有改变地方官员的产生方

式，形成上下级政府间纵向制衡关系，提高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谈判能力。只有这样，规范

的财政转移支付才有稳定运行的基础。 

 


